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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防災型都市更新(防災都更)

發布日期: 2018-05-24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今日專欄為各位同學彙整防災型都市更新(防災都更)之概念，高普考同學要注意。

• 一、意義

所謂防災型都市更新(防災都更)，係考量未來可能發生重大災害潛勢導致嚴重災損，而提出之

都市防災策略，藉由都市更新之方法，以提升都市安全性與防災機能為積極目標，進行土地使

用及建築物之調整與補強，從而降低嚴重災損出現之可能性，並同時達到都市窳陋地區環境改

善目的之更新計畫。

• 二、特色

• (一) 以防災作為首要考量

• (二) 土地使用強度和容積總量降低，以因應防災需求。

• (三) 居民之遷移與安置：經過調查和勘測後，災害潛勢較高之地區如認已不適合人居或必須

降低使用強度者，即應另尋其他基地進行居民安置；如仍適居，則須降低使用強度或改以低密

度發展，以因應淹水或其他潛勢災害之發生。

• (四) 公共設施轉型：防災型都市更新區域內之公共設施，須同時具有防災或避難功能。例

如：流域綜合治理從上、中、下游之區域排水方向思考：上游做保水（如：造林、綠化）；中

游做減洪（如：滯洪池）；下游則為防洪（如：設置抽水站、排水設施興建）。有關維生系統部

分，包括輸電線路、輸水管線等，均應考量當遇到災害時，所會受到之影響。例如：地震後土

壤易產生液化，而土壤液化後會喪失承載力，建築物會因而沉陷傾斜，而自來水、瓦斯、電信

及網路等管線亦會因此阻斷。此外，公益性設施之提供與興建也很重要，例如：警察局、社區

活動中心、圖書館、老人照護中心及幼稚園...等。



• (五) 都市整合：在都市更新推動的歷程中都會遇到景觀、歷史、生態、公安及防災等問題，

故都市更新在重建或整建時即應要求防災。例如：耐震度，應提高建築物之耐震能力；此外，

導入新思維，綠建築、智慧建築…等；並從整體都市發展、都市計畫與區域計畫角度去瞭解，

將不適合開發的基地轉變成防災公園等。都市更新不是只片段的解決建物重建問題，也須解決

整體都市發展的問題。如何從都市更新發展策略擬訂所謂的優先發展策略並賦予每塊基地「核

心任務」，是都市更新發展策略中重點。而從點（基地單元開發）、線（公共維生系統）到面

（區域發展）之開發，均應具整體性思考，才能使都市成為完整發展的地區。

• 三、新北市的防災型都市更新作法

首先，新北市的防災型都市更新不等於一般都市更新條例之都更，也不等於危老條例之重建。

• (一) 新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（107.3.23實施）

1. 適用對象

2. 高危險（震損建築、海砂屋）

3. 高風險（健檢3級＝88.12.31前合法建物）

4. 作法

5. 需拆除重建經限期(2年內)拆除

6. 容積獎勵定額50%（以原容或法容計皆可）

7. 放寬限制（包含原建蔽率、原開挖率、原使用，以及高度放寬）

8. 拆遷安置補助（補貼租金1年）

9. 稅捐補貼（興建期：地價稅補貼3年；重建後2年：地價稅與房屋稅補貼1/2）

10. 需結構修復於限期(2年內)改善

11. 提高費用補助上限至75%

12. 上限1200萬

• (二) 簡易都更

1. 適用對象

2. 老舊建物（30年以上）（含違章建築）達一定比例（投影面積達全區1/2）

3. 基地面積500m2以上

4. 屬於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

5. 排除對象

6. 公辦都更（已整合，不宜切割）

7. 已申請概要或事業計畫（容獎不重複原則）

8. 條件

9. 100%同意



10. 符合重建後環境要求（臨路、退縮）

11. 程序程序簡化：一般建照程序（向工務局申請→核准→施工）

12. 容積獎勵建築配置20%、15%；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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